附件4

黑龙江省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调整申请单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类别
	(重点委托项目

(一般研究项目

	项目编号
	
	完成时间
	

	主 持 人
	
	承担单位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调整内容
	

	调整原因
	

	主持人及

成员签字
	

	承担学校科研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部门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承担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名称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省教育厅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审批专用章）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项目调整申请单填写说明

1.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需与立项审批材料完全一致。

2.调整内容应为“主持人变更”“成员调整”“结题时间调整”“项目内容修正”“申请废止”等，成员调整应写明调整后项目组研究人员排序。

3.如主持人变更，主持人栏仍填写原主持人。

4.调整原因项可另附页。

5.主持人及成员签字项，如项目组成员调整，则需此次变更前后所有涉及成员签字，其他情况时当前项目组成员签字。

6.此表一式两份，说明不需打印，按通知要求报送。

